
建築物地基調查報告書 

起造人  

基地位置  

基地面積   

建築規模 地上  層   棟   戶 構造種類  

地基調查 

 

 

□4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

建築物 

資料蒐集：  

現地踏勘：其地質（層）適宜本案

建築及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

造編規定。 

□5層以上建築物 

□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

□建築面積 600 ㎡以上建

築物 

地下探勘報告： 

簽證建築師 

姓名：  

 

 

 

 開業證書字號： 

事務所名稱：  

事務所地址： 

事務所電話： 

日      期 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備註 建築法第34條規定本項目由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簽證負責。 

 


